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第 11 屆第 5 次理事暨第 4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 10樓會議室 

主席：李理事長天任                                   紀錄：楊宜芳 

出席：黃榮村常務理事（中國醫藥大學）、張家宜常務理事（徐錠基主秘代）（淡江大學）、

程萬里理事（中原大學）、沙永傑理事（鄭藏勝教務長代）（中華大學）、 

彭宗平理事（徐業良主秘代）（元智大學）、賴鼎銘理事（世新大學）、 

程海東理事（東海大學）、黃鎮台理事（彭廣林主秘代）（東吳大學）、 

傅勝利理事（義守大學）（以上理事依校名筆畫序排） 

張紘炬監事（亞洲大學）（以上監事依校名筆畫序排） 

列席：葉至誠主任（實踐大學）、本會陳虎生秘書長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二、宣讀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會 98 年度補助會員學校舉辦有關提升高等教育系列研討會共 6 場，經於 98

年 2 月 12 日（98）私大協（文化）字第 98004 號函徵詢各會員學校之承辦意

願後，並將各校回覆情形彙整提本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二）本會 98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已於 98 年 1 月 22 日（98）

私大協（文化）字第 98001 號函報內政部核備。 

 

三、主席報告 

(一) 預計今（98）年 5 月 16~17 日兩天於福建廈門大學將舉辦 2009 海峽論壇，本會

為發起單位之一，屆時將組團參加，請各位共襄盛舉，待相關細節確定後再另

行通知各會員學校。 

(二) 退輔機制委員會報告工作進度（葉至誠主任）：  

1. 目前私校教職員退撫新制已送交立法院審議，98 年 4 月 22 日上午十時於立法

院舉行司法法制及教育委員會聯席會議，由潘維剛委員擔任召集人，當天共

15 位委員發言，發言過程中一致對於私立學校的教職員獲得必要且合理的退

撫保障給予肯定，但由於黃昭順委員於 4 月 17 日提出另一版本，目前共計有

三個版本（包括行政院版、鄭金鈴委員版及黃昭順委員版），依據立法院之議

事運作，新版本成案必頇有一周觀察期，因此本周尚無法進入法條的實質審

查，必頇至 5 月 4~8 日期程，仍由潘委員擔任召集輪值委員時，方能進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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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討論。黃昭順委員亦建議教育部應就此一方案與全國教師會等相關團體進

一步的溝通協調，教育部亦從善如流，昨天發函邀集全國五大教育團體，包

括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私校協會、文教事業協會和

全國教師會進行溝通。 

2. 希望全體私校同仁能對兩階段推動私校教職員退撫制度達成共識，第一階段

是在本會期能夠通過相關法案的修正，第二階段希望能促成考詴院修正公務

人員保險法。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及教育委員會為該法案主要審理單位，日前

已在理事長的協調下拜會了委員會中關心此一方案的委員，特別感謝黃榮村

校長協助在不同黨團中適時地溝通，也感謝許多委員所屬的母校，特別著力

針對此方案詳加說明，使其得以順利付委。如果各學校能針對平常往來互動

佳的委員，使其意見得以一致，將可使本案在審議過程中更加順遂。 

3. 退撫新制現況說明（簡報略）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本會 97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基金收支表，請  審議。（附件一） 

說明：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三條規定，本會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

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

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辦法：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議決，再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備。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致遠管理學院申請入會案，請  討論。 

說明：本會於 98 年 4 月 6 日收到致遠管理學院提出入會申請，申請表請參閱（附件

二）。 

辦法：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議決。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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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本會 98 年度補助會員學校舉辦有關提升高等教育系列研討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97年 12月 23日本會第 11屆第 4次理事暨第 3次監事會議決議如下表： 

場次 規劃主題 承辦學校 補助金額 說明 

1 學雜費基準研究 

如說明 

10 萬元整 先發函徵求承辦學校；如

無，則由原負責委員會學

校（中國文化大學、淡江

大學、輔仁大學）主辦。 

2 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 10 萬元整 

3 招收陸生議題 10 萬元整 

4 本會 98 年度年會 未定 10 萬元整 

發函徵詢會員學校之舉辦

意願，年會以研討會方式

進行。 

5 待討論 未定 10 萬元整 
徵詢會員學校意見後，於

下次會議討論。 
6 待討論 未定 10 萬元整 

二、 本會於 98 年 2 月 12 日（98）私大協（文化）字第 98004 號函徵詢各會員學

校之承辦意願，各校回覆情形彙整如下： 

場次 規劃主題 表達承辦意願學校 

1 98 年度年會 長榮大學 

2 私立大學之產學合作機制 明道大學 

3 私校教、職員退休年金之認知和改進研習會 中山醫學大學 

4 招收陸生議題 輔仁大學 

5 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 委員會學校（淡江大學） 

6 學雜費基準研究 委員會學校（中國文化大學） 

辦法：通過後通知各承辦學校。 

決議：修正後議決如下表，並通知各承辦學校。 

場次 規劃主題 承辦學校 補助金額 建議舉辦時間 

1 學雜費基準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10 萬 98 年 6 月 

2 98 年度年會 長榮大學 20 萬 98 年 7 月第二週 

4 招收陸生議題 輔仁大學 10 萬 98 年 9~10 月 

5 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 淡江大學 10 萬 98 年 11 月 

6 私立大學之產學合作機制 明道大學 
請該校準備具體

資料，下次再議 
98 年 12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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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淡江大學 

案由：建請從寬補助大學學生出國研習學分期間之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教育補助，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為培養學生宏觀之國際視野，訂有國際化之政策，部分系所學生依學

校規定必頇出國修讀學分一年，並自行繳交國外學校學雜費及辦理該校註

冊手續；且於本校修業期間修畢各該系規定之必、選修學分數及修滿各系

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始得畢業。 

二、學生如符合減免學雜費、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及政府提供之其他獎助或減免

身分者，可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惟現行對出國留學學生所支付之國外學

雜費，並未列入政府提供之教育補助範圍。 

三、為減輕學生就學負擔，建請從寬補助出國學生學雜費支出，使其順利完成

學業。 

辦法：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淡江大學修正提案內容後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參、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東海大學 

案由：私校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剩餘款」，擬請比照國立大學繼續保留使用，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 97 年 12 月本會曾於「97 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提案，建議私立大學

比照國立大學，於國科會計畫結案後，將未執行完畢的結餘款留置該校持

續使用，非強制繳回國科會。經討論，決議：「請教育部和國科會研商結

餘款處理方式。」 

二、 教育部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

預算法之規定，循預算程序設置，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校務基

金)，一切收支均納入基金，依法辦理，其收支、保管與運用亦設管理委

員會管理，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 

承前述，對於國科會研究計畫「剩餘款」的運用，公、私立大學之所以迥

異，其因即在於公立大學設有「校務基金」，計畫剩餘款得訂定一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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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由學校及負責辦理之院、系、所、中心等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支配運

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3 條)，惟私立大學卻未設

置「校務基金」足以比照公立大學之模式等同運作。 

三、 政府應本公平原則，制定教育政策。培育人才的標的與發展國家競爭力、

教育競爭力，自應無公私之別，然於培育與發展過程中，公私立大學資源

之分配與比例卻衍生扭曲，影響所及，教育品質指標懸殊情形恐日益加深。 

四、 建議再次行文教育部、國科會，瞭解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結束後對「結餘款

處理方式」研商達成之結論；复期望建置相關法規(或彈性鬆綁)并透過競

爭性經費之挹注，協助私校提升基礎設施，且輔以國外優秀師資的延攬及

國際學術合作之參與，讓私校教學研究水平、產學績效俱獲持續提昇。 

辦法：通過後，去函教育部國科會及國科會建議研議修法事宜。 

決議：通過。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東海大學 

案由：「提昇私校研發能量計畫」即將於本(98)年 10 月底結案，擬提請國科會同意繼

續挹助私校該計畫研究經費，以促進私校研發水平。 

說明： 

一、國科會為強化私立大學校院研發特色與能量，提升研究競爭力，自 89 年

度起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研發能量專案計畫補助，對私校研究之提升助益至

深，其績效在各校評鑑中清楚可見。 

二、本期程之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私校研發能量三年期計畫，已進行至第三年，

即將於 98 年 10 月結案，為鼓勵私校研發計畫得以賡續推動，敬請繼續挹

助研究經費，不予間斷，以符政府高等教育宏觀政策暨「新十大建設」之

軸心願景。 

    辦法：通過後去函國科會。 

決議：通過。 

 

肆、散會（16 時 50 分） 

 


